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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體育法增訂第二十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五條及第

二十三條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69591 號  

第 五 條  政府應保障人民平等使用運動設施及參與體育活動之權利。 

各機關、機構、學校、法人及團體應依有關法令規定，配合國家體育

政策，切實推動體育活動，並促進運動參與之性別平等。 

第二十條之一  為維護代表學校參加學生綜合運動賽會及聯賽之學生與運動教練之

安全及健康，並減輕家庭經濟負擔，學校應另為學生及運動教練投保團

體傷害保險。 

前項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項目應包括身故保險金、醫療保險金、住院

醫療保險金、傷害門診保險金、失能保險金。 

第二十三條  籌組國家代表隊之特定體育團體，應於培訓及參賽期間，為其報經中

央主管機關備查之選手及隊職員辦理必要之保險；其保險範圍、項目、內

容與經費補助及相關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國家代表隊培訓選手及隊職員因培訓或參賽致短期失能、身心障礙或

死亡者，中央主管機關應發給慰問金並提供短期失能、身心障礙選手後續

醫療照顧及相關就業輔導服務；慰問金發給對象、條件、基準、領受權人

、領受順序、領受權之喪失、申請程序、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一項保險之短期失能理賠給付額度與選手之合約薪資差額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依規定補助之。 

 

 

 


